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勞安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詹家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 人  詹家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國棟律師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許家瑜律師

            許漢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建築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

偵字第7678、13479 、56719 號），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

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

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條第二項之違

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及設施規定，致生職業災害

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二、詹家銘犯建築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前段之致人於死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伍年。

三、謝俊卿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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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9 行「樓地

板修建工程」更正為「樓地板修建（含鋼構夾層貨架之組

裝）工程」、第11行「簡稱鄧文功」後補充「（所涉過失致

人於死等罪嫌另由本院審結）」；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雅速

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雅速達公司）、詹家銘、謝俊卿於本

院準備程序、簡式審判時之自白（本院卷第413 、434

頁）」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與量刑

㈠、罪名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負責人，並為被害人之雇主，

依法負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卻疏未注意而違反上開規

定，致生被害人死亡災害，是核：

　⑴被告詹家銘所為，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

罪、②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同法第6 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致生死亡災害罪、③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

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

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

　⑵被告雅速達公司，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

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措施規定，致生死亡之職業災害罪，

其為法人應依同條第2 項科以罰金刑；

　⒉被告謝俊卿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邱能

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部分）、②刑法第284 條後段

之過失致重傷害罪（黃泰順部分）、③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

過失傷害罪（張炳賢、廖士鈞部分）。　

㈡、想像競合犯

　⒈被告詹家銘以1 行為觸犯前開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

定，從一重之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

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

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論處。　　

　⒉被告謝俊卿以1 行為觸犯上揭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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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從一重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論處。

㈢、爰審酌：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然於施工過程中，

被告雅速達公司、詹家銘均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合法聘

僱專業工業技師、營造業，亦未設置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

適當設備或設施，確保勞工本於工作者應獲確保之生命及身

體安全，輕忽工作者作業安全；被告謝俊卿疏於注意甲苯溶

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要求鄧文功持電焊設備進行

焊接，致發生本案事故，造成被害人死傷及被害人親屬難以

平復之喪親至痛，所為實值非難。

　⒉被告等均坦承犯行，且被告詹家銘業與被害人邱能正、黃威

志、張浩文、賴正得之家屬、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達成

和解，有刑事陳報狀及和解書在卷可查（偵7678卷第313 至

337 頁、本院勞安訴卷第79至85、439 至444 頁），賠償其

等所受之損害，暨被告謝俊卿未與被害人等達成和（調）解

或賠償其等損失或取得其等諒解之犯後態度。

　⒊兼衡被告等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勞

安訴卷第435 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雅速達公司、詹

家銘、謝俊卿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⒋本院再酌被告詹家銘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經此偵、審程序及

刑之宣告，諒應知所警惕，守法慎行，故認為其所受刑之宣

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

併宣告緩刑5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宏偉、張添興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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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何惠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建築法第91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

之經營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

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

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

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73條第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

者。

二、未依第77條第1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

安全者。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77條第2項或第4項之檢查、複查或抽

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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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依第77條第3項、第4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或申報者。

五、違反第77條之3第1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供人使

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六、違反第77條之3第2項第1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用機械遊

樂設施者。

七、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2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保險者。

八、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3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者。

九、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4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作機械遊

樂設施者。

十、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5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定合格之

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

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

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5百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

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

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7678號

　　　　　　　　　　　　　　　　　　112年度偵字第13479號

　　　　　　　　　　　　　　　　　　112年度偵字第56719號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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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3

　　　　　　　　　　　　樓

0000000000000000

　　兼代 表 人　詹家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王國棟律師

　　　　　　　　王柏硯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鼎鈞律師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DANG VAN CONG（越南籍移工，中譯名鄧文

功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致死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詹家銘係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雅速達公司）之負

責人兼總經理，負責雅速達公司所有業務決策，為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2條所定之之雇主，亦為建築法第77條所定之建築

物之使用人；謝俊卿為順倉倉儲設備有限公司（設彰化縣○

○鎮○○巷00○00號，另為不起訴處分，以下簡稱順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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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實際負責人，民國111年12月1日，以順倉公司名義，

與雅速達公司廠長邱能正（已歿，違反建築法等部分另為不

起訴處分）以報價單方式，成立修建雅速達公司位在臺中市

○○區○○路000巷00○0號違法廠房之樓地板修建工程，謝

俊卿僱請越南籍移工DANG VAN CONG（中譯名鄧文功，以下

簡稱鄧文功），依謝俊卿之指示，搭建上址工廠鋼構夾層樓

地板之修建工程。詹家銘明知上開工廠內樓地板等為建築物

主要構造，且係供廠內員工即公眾工作使用之建築，應依法

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應合法聘僱專業工業技

師、營造業，始得依法興建，且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

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設施；對於勞工從事

工作，負有為防止發火性物質、溶劑等引起火災等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竟以上開廠房不符合建築法規相關

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審查許可理由，明知員工進入上開修建

中建築內，使用油漆刷等設備，沾吸具有揮發性、可燃性氣

體甲苯之油漆塗料時，有義務設置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

質、防止氣體、溶劑等缺氧引起等危害之通風、換氣措施，

竟在上開建築物內未設置任何預防火災氣爆等氣體溶劑引起

危害之滅火、灑水、通風、換氣等設備，於111年12月29

日，責由廠長邱能正使勞工賴正得、張浩文、黃威志（前3

人已歿）、黃順泰、張炳賢、廖士鈞、黃振育及越南籍移工

NGUYEN THI（中譯名阮氏惠，以下簡稱阮氏惠）等人，於上

開時間下午5時30分許，前往現場開啟含有易燃毒性氣體甲

苯之油漆塗料、調配，分別在修建樓地板處塗漆上色；且為

免入夜雨水滲入影響油漆揮發、無法快速乾涸，要求上開員

工將所塗刷油漆完成之處緊閉窗戶，使油漆溶劑之易燃甲苯

揮發蓄積於上開修建夾層上方。邱能正為使隨即到場之詹家

銘，參與謝俊卿完成樓地板搭建之工程驗收，一面要求告知

修建夾層樓地板已完工之工頭謝俊卿，於其完工並將工班撤

退前，接受其最後3處樓地板、廠房牆面接縫處加固作業。

謝俊卿雖看見邱能正與上開雅速達公司員工紛紛進入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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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循樓梯登上二樓作業，並有聞到油漆調配之相關氣味，

竟疏於注意甲苯溶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直接依邱

能正指出腳踏後出現塌陷處之地板接縫處，要求鄧文功持電

焊設備，將鋼樑與牆樑焊接，為夾層樓地板鋼架加固支撐施

工。嗣鄧文功持電焊設備，在上開廠房西側牆面之夾層樓地

板交界處施工時，電焊作業產生之火花，引燃樓地板上方油

漆處溶劑後揮發蓄積而下降之氣體，使火勢以氣爆式向上開

溶劑揮發氣體存在之夾層樓地板上側油漆處快速延燒，廖士

鈞、黃振育、阮氏惠、黃順泰、張炳賢等一面逃生一面呼叫

提醒眾人朝樓梯間逃生，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

仍因逃生不及遭火噬，因大面積燒灼傷、吸入性灼傷、一氧

化碳中毒死亡；黃泰順因而受有顏面部、前胸、雙上肢、雙

膝等處佔體表面積53％三度燒傷；張炳賢受有煙毒性作用急

性支氣管炎；廖士鈞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害。

二、案經本檢察官自動檢舉簽分、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

告、黃威志之母鄭秀芸、賴正得之父賴岳廷、張浩文之父張

又升、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委任告訴代理人林三元律

師、廖宛淇律師告訴，及邱能正之妻吳佳慧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

號

供述及非供述

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詹家銘於

警局初詢及本

署偵訊時之供

述

被告詹家銘為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兼總

經理，每次租用及遷移廠房會議均有參

加並為簽名決策；被告詹家銘並未以雅

速達公司名義，向主管機關申請修建工

程建造許可、未於上開供公眾工作場

所，設置防火、防止氣爆及有毒氣體致

使勞工缺氧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其

構造與設備安全等措施；雅速達公司並

無油漆施作之經營業務，但地板若有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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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或脫漆，油漆工作都由工人每隔一陣

子自行施作油漆；案發地點尚未為設置

逃生、防火、滅火等設施；被告詹家銘

於每月例會開會時與各單會主管會報

時，交代小心規劃設施等事實

二 被告謝俊卿於

警局初詢及本

署偵訊時之供

述

被告謝俊卿為順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被告謝俊卿率工班於112年12月14日進

場，從事整間工廠儲架興建，每日上午

約9時進場，至下午5時至6時退場，樓

地板施工之作業以螺絲鎖固鋼骨結構方

式安裝，鋼架上放置木材後以螺絲鎖

緊，工作期間均無使用電焊作業；本件

案發時被告謝俊卿率工班及外籍移工鄧

文功欲離去時，應同案被告邱能正之要

求，先巡視驗收後，上2樓後下樓向被

告謝俊卿要求為最後3處加固作業；被

告謝俊卿要求被告鄧文功持電焊槍為焊

燒鐵材作業，並非設計圖約定之施工方

式，被告謝俊卿應廠長邱能正之要求進

行加固作業；被告謝俊卿及其僱請勞工

離去時，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廠房2樓

進行油漆相關作業，之前於被告謝俊卿

等工班離去時，曾有一次油漆作業，被

告謝俊卿等雖未看見，惟前往施工時可

以聞到雅速達公司員工油漆後遺留油漆

味，雖不知悉樓上作業情形，但是有聞

到油漆味道，因廠長邱能正指示必須以

電焊加固，並告知電焊時間要求員工以

掃地方式進行打掃清潔作業，被告謝俊

卿使要求被告鄧文功進行電焊作業；被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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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謝俊卿工作期間均與廠長邱能正聯

繫，但報價單需送予老闆即被告詹家銘

簽核決定；被告謝俊卿以現場油漆味道

濃厚乙情，判斷雅速達公司員工正在攪

拌油漆；被告鄧文功在其經營事業體擔

任專業電焊工；其施工有放置防火毯，

電焊時火星向下墜落，遇空氣冷卻掉

下，故防火毯擺放在地上防止點燃等事

實

三 被告鄧文功於

警局初詢及本

署偵訊時之供

述

被告鄧文功在案發現場施工時下班，有

看見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打掃與油漆；

被告鄧文功施工時會將窗戶打開、下班

後將窗戶關閉；被告鄧文功依照雇主即

被告謝俊卿監督下進行電焊，被告鄧文

功為勢弱之外籍移工，對於雇主交辦事

項，無能力拒絕等事實

四

五

告 訴 人 吳 佳

慧、鄭秀芸、

賴岳廷、張又

升、黃泰順、

張炳賢、廖士

鈞等及告訴代

理人林三元律

師、廖宛淇律

師之指訴

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及過失行為，

造成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賴岳廷、

張又升等之家屬邱能正、黃威志、賴正

得、張浩文等死亡；告訴人黃泰順、張

炳賢、廖士鈞等受有傷害等事實

六 證人即被告謝

俊卿之員工曾

國龍於警局詢

問時之證述

證人曾國龍於工作接近尾聲時，上班施

工有聞到油漆味，知道雅速達員工趁渠

等下班離場後進入油漆，但不知道何時

施作；案發時被告謝俊卿之員工曾國

龍、同案被告朱冠綸（另為不起訴處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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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劉家豪等在收工具欲離去，聽見

樓上跑步及碰撞聲，隨即看見黑煙衝出

來等事實

七 證人即被告謝

俊卿之員工劉

家豪於警局詢

問時之證述

火災當時被告謝俊卿及所屬員工已經完

工在收尾狀態；當日下午5時許，雅速

達公司員工於下午5時進入工廠，並進

行刷油漆作業等事實

八 順倉倉儲設備

有限公司報價

單 

被告謝俊卿以65萬元代價，承做雅速達

公司新租廠房即案發地點樓地板修建工

程等事實

九 房屋租賃契約

影本

案發地點廠房由雅速達公司與屋主簽立

租約之事實

十 案發地點物品

堆置圖

被告謝俊卿等初步完成樓地板修建工程

前，被告詹家銘已使員工搬運大量營業

產品水冷扇外殼，堆積在樓地板上方即

2樓地板處，業已啟用該工廠倉儲功

能，卻未為保護員工身體、生命安全之

消防、逃生設施等設備

十

一

本署112年度

相字第 4、 3

3、34、35號

相驗卷宗、相

驗屍體證明書

4份、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解

剖暨鑑定報告

書4份

雅速達公司員工邱能正、黃威志、賴正

得、張浩文等，因被告詹家銘、邱能正

等未具備防火設施，並於命令員工等對

地板擦油漆之際，由被告邱能正要求被

告謝俊卿命被告鄧文功實施電焊加固作

業，致生氣爆式火災，致生上開4人死

亡；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

等均因工廠火災引起大面積燒灼傷、吸

入灼傷及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等事實

十

二

本署搜索扣押

筆錄

警持搜索票赴被告詹家銘經營雅速達公

司及相關企業辦公室等址實施搜索，扣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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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告詹家銘參與各部門例行性會議，

對於營利事業設備、教育訓練及營業項

目之採購、開發、生產等作業，均親自

參與並簽核後，始得進行作業等被告詹

家銘實際參與案發地點廠房各式設備決

策，且決定生產品項進駐擺置即遷廠

後，仍未就防止失火、逃生等危險可

能，進行必要設備之施做；雅速達公司

多次會議提及新廠房遷移及興建等討

論，從未就以上維護員工安全之設備為

討論購置；會議討論公安問題，亦未就

合法申請建造執照或維護建築物合法使

用、其構造及設備安全、防範危險及預

防火災設置相當設備或措施為討論等事

實

十

三

刑案現場影像

列印資料

被告謝俊卿監督被告鄧文功施做電焊位

置；案發現場1樓及2樓處火災後現場、

2樓處擺放開蓋後之油漆桶、現場2樓部

分窗戶緊閉影響易燃性溶劑氣體揮發並

蓄積在室內等狀態等事實

十

四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診斷

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黃泰順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

法或過失行為，致生顏面部、前胸、雙

上肢、雙膝等處佔體表面積53％三度燒

傷之事實

十

五

衛生福利部豐

原醫院診斷證

明書

告訴人張炳賢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

法或過失行為，受有煙毒性作用急性支

氣管炎傷害之事實

十

六

如毅診所診斷

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廖士鈞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

法或過失行為，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

害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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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臺中市政府消

防隊火災原因

調查鑑定書、

消防局現場照

相資料列印

火災現場1樓、2樓放置物品配置情形、

火災現場僅烤漆浪板屋頂脊兩側均輕微

受燒燻黑、2樓烤漆浪板屋頂配棉隔熱

層受燒碳化、掉落、燒失，裸露烤漆浪

板屋頂受燒變色嚴重；綜合現場燃燒後

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

關係人談話，研判起火處為廠房西側牆

面南側1樓樓頂板與2樓樓地板交界處附

近；排除蚊香、縱火、電器、香菸等因

素引燃火災之可能；現場油漆成分含3

0％甲苯，該氣體較空氣重，有向下沉

積特性，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

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關係人談話，

研判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施工即電焊作

業火花引燃油漆溶劑揮發氣體之可能性

等事實

十

八

臺中市勞動檢

查處職業災害

檢查報告書

事業主雅速達公司及負責人即被告詹家

銘、廠長即共犯邱能正等未設置通風換

氣裝置設施於鋼構夾層貨架之情形；為

避免員工因關東北側窗戶而踩踏地板漆

面，使員工於塗刷完事故現場2樓地板

北側後，即為關閉東北側窗戶，使油漆

溶劑揮發氣體蓄積，引發瞬間燒爆之火

災；雇主即被告詹家銘、共犯邱能正

等，對於存有易燃氣體，致有引起爆

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

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使

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

主管擔任有機溶劑作業監督，被告詹家

銘、邱能正等均未依照規定辦理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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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同條後

段過失重傷害；同法第276條過失致人於死等罪嫌。被告詹

家銘另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

用人，違反第77條第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

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違

反第6條第1項安全設備及措施致發生死亡災害罪嫌。被告雅

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亦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2項規定

處罰。被告謝俊卿、鄧文功等，以一過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

過失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致死等罪嫌；被告詹家銘以過

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過失致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死亡、

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等犯

行，均屬想像競合犯，被告謝俊卿及鄧文功等，請從一重即

過失致死處斷；被告詹家銘請從一重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十

九

被告詹家銘陳

報狀

被告詹家銘已與告訴人吳佳慧、鄭秀

芸、張又升、賴岳廷等達成和解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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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金。

建築法第91條第2項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

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

，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

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

　　築物者。

二、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者。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 77 條第 2 項或第 4 項之檢查、複

　　查或抽查者。

四、未依第 77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或申報者。

五、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

　　供人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六、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

　　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七、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

　　保險者。

八、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

　　者。

九、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4 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

　　作機械遊樂設施者。

十、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5 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

　　定合格之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 77 條

第 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

於死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6 個月以上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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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 6 條第 1 項或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致發生第 37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災害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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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勞安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詹家銘)




兼 代表 人  詹家銘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國棟律師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選任辯護人  許家瑜律師
            許漢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建築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7678、13479 、56719 號），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條第二項之違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及設施規定，致生職業災害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二、詹家銘犯建築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前段之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伍年。
三、謝俊卿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9 行「樓地板修建工程」更正為「樓地板修建（含鋼構夾層貨架之組裝）工程」、第11行「簡稱鄧文功」後補充「（所涉過失致人於死等罪嫌另由本院審結）」；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雅速達公司）、詹家銘、謝俊卿於本院準備程序、簡式審判時之自白（本院卷第413 、434 頁）」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與量刑
㈠、罪名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負責人，並為被害人之雇主，依法負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卻疏未注意而違反上開規定，致生被害人死亡災害，是核：
　⑴被告詹家銘所為，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②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同法第6 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致生死亡災害罪、③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
　⑵被告雅速達公司，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措施規定，致生死亡之職業災害罪，其為法人應依同條第2 項科以罰金刑；
　⒉被告謝俊卿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部分）、②刑法第284 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黃泰順部分）、③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張炳賢、廖士鈞部分）。　
㈡、想像競合犯
　⒈被告詹家銘以1 行為觸犯前開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之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論處。　　
　⒉被告謝俊卿以1 行為觸犯上揭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論處。
㈢、爰審酌：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然於施工過程中，被告雅速達公司、詹家銘均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合法聘僱專業工業技師、營造業，亦未設置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設施，確保勞工本於工作者應獲確保之生命及身體安全，輕忽工作者作業安全；被告謝俊卿疏於注意甲苯溶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要求鄧文功持電焊設備進行焊接，致發生本案事故，造成被害人死傷及被害人親屬難以平復之喪親至痛，所為實值非難。
　⒉被告等均坦承犯行，且被告詹家銘業與被害人邱能正、黃威志、張浩文、賴正得之家屬、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達成和解，有刑事陳報狀及和解書在卷可查（偵7678卷第313 至337 頁、本院勞安訴卷第79至85、439 至444 頁），賠償其等所受之損害，暨被告謝俊卿未與被害人等達成和（調）解或賠償其等損失或取得其等諒解之犯後態度。
　⒊兼衡被告等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勞安訴卷第435 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雅速達公司、詹家銘、謝俊卿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⒋本院再酌被告詹家銘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諒應知所警惕，守法慎行，故認為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5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宏偉、張添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建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何惠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建築法第91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73條第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
二、未依第77條第1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77條第2項或第4項之檢查、複查或抽查者。
四、未依第77條第3項、第4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或申報者。
五、違反第77條之3第1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供人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六、違反第77條之3第2項第1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七、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2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保險者。
八、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3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者。
九、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4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作機械遊樂設施者。
十、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5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定合格之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7678號
　　　　　　　　　　　　　　　　　　112年度偵字第13479號
　　　　　　　　　　　　　　　　　　112年度偵字第56719號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3　　　　　　　　　　　　樓



　　兼代 表 人　詹家銘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王國棟律師

　　　　　　　　王柏硯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選任辯護人　黃鼎鈞律師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DANG VAN CONG（越南籍移工，中譯名鄧文功　　　　　　　　　　 ）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致死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詹家銘係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兼總經理，負責雅速達公司所有業務決策，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所定之之雇主，亦為建築法第77條所定之建築物之使用人；謝俊卿為順倉倉儲設備有限公司（設彰化縣○○鎮○○巷00○00號，另為不起訴處分，以下簡稱順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民國111年12月1日，以順倉公司名義，與雅速達公司廠長邱能正（已歿，違反建築法等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以報價單方式，成立修建雅速達公司位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0○0號違法廠房之樓地板修建工程，謝俊卿僱請越南籍移工DANG VAN CONG（中譯名鄧文功，以下簡稱鄧文功），依謝俊卿之指示，搭建上址工廠鋼構夾層樓地板之修建工程。詹家銘明知上開工廠內樓地板等為建築物主要構造，且係供廠內員工即公眾工作使用之建築，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應合法聘僱專業工業技師、營造業，始得依法興建，且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設施；對於勞工從事工作，負有為防止發火性物質、溶劑等引起火災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竟以上開廠房不符合建築法規相關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審查許可理由，明知員工進入上開修建中建築內，使用油漆刷等設備，沾吸具有揮發性、可燃性氣體甲苯之油漆塗料時，有義務設置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防止氣體、溶劑等缺氧引起等危害之通風、換氣措施，竟在上開建築物內未設置任何預防火災氣爆等氣體溶劑引起危害之滅火、灑水、通風、換氣等設備，於111年12月29日，責由廠長邱能正使勞工賴正得、張浩文、黃威志（前3人已歿）、黃順泰、張炳賢、廖士鈞、黃振育及越南籍移工NGUYEN THI（中譯名阮氏惠，以下簡稱阮氏惠）等人，於上開時間下午5時30分許，前往現場開啟含有易燃毒性氣體甲苯之油漆塗料、調配，分別在修建樓地板處塗漆上色；且為免入夜雨水滲入影響油漆揮發、無法快速乾涸，要求上開員工將所塗刷油漆完成之處緊閉窗戶，使油漆溶劑之易燃甲苯揮發蓄積於上開修建夾層上方。邱能正為使隨即到場之詹家銘，參與謝俊卿完成樓地板搭建之工程驗收，一面要求告知修建夾層樓地板已完工之工頭謝俊卿，於其完工並將工班撤退前，接受其最後3處樓地板、廠房牆面接縫處加固作業。謝俊卿雖看見邱能正與上開雅速達公司員工紛紛進入工廠後，循樓梯登上二樓作業，並有聞到油漆調配之相關氣味，竟疏於注意甲苯溶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直接依邱能正指出腳踏後出現塌陷處之地板接縫處，要求鄧文功持電焊設備，將鋼樑與牆樑焊接，為夾層樓地板鋼架加固支撐施工。嗣鄧文功持電焊設備，在上開廠房西側牆面之夾層樓地板交界處施工時，電焊作業產生之火花，引燃樓地板上方油漆處溶劑後揮發蓄積而下降之氣體，使火勢以氣爆式向上開溶劑揮發氣體存在之夾層樓地板上側油漆處快速延燒，廖士鈞、黃振育、阮氏惠、黃順泰、張炳賢等一面逃生一面呼叫提醒眾人朝樓梯間逃生，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仍因逃生不及遭火噬，因大面積燒灼傷、吸入性灼傷、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黃泰順因而受有顏面部、前胸、雙上肢、雙膝等處佔體表面積53％三度燒傷；張炳賢受有煙毒性作用急性支氣管炎；廖士鈞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害。
二、案經本檢察官自動檢舉簽分、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黃威志之母鄭秀芸、賴正得之父賴岳廷、張浩文之父張又升、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委任告訴代理人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告訴，及邱能正之妻吳佳慧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號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詹家銘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詹家銘為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兼總經理，每次租用及遷移廠房會議均有參加並為簽名決策；被告詹家銘並未以雅速達公司名義，向主管機關申請修建工程建造許可、未於上開供公眾工作場所，設置防火、防止氣爆及有毒氣體致使勞工缺氧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其構造與設備安全等措施；雅速達公司並無油漆施作之經營業務，但地板若有裂痕或脫漆，油漆工作都由工人每隔一陣子自行施作油漆；案發地點尚未為設置逃生、防火、滅火等設施；被告詹家銘於每月例會開會時與各單會主管會報時，交代小心規劃設施等事實



		二

		被告謝俊卿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謝俊卿為順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謝俊卿率工班於112年12月14日進場，從事整間工廠儲架興建，每日上午約9時進場，至下午5時至6時退場，樓地板施工之作業以螺絲鎖固鋼骨結構方式安裝，鋼架上放置木材後以螺絲鎖緊，工作期間均無使用電焊作業；本件案發時被告謝俊卿率工班及外籍移工鄧文功欲離去時，應同案被告邱能正之要求，先巡視驗收後，上2樓後下樓向被告謝俊卿要求為最後3處加固作業；被告謝俊卿要求被告鄧文功持電焊槍為焊燒鐵材作業，並非設計圖約定之施工方式，被告謝俊卿應廠長邱能正之要求進行加固作業；被告謝俊卿及其僱請勞工離去時，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廠房2樓進行油漆相關作業，之前於被告謝俊卿等工班離去時，曾有一次油漆作業，被告謝俊卿等雖未看見，惟前往施工時可以聞到雅速達公司員工油漆後遺留油漆味，雖不知悉樓上作業情形，但是有聞到油漆味道，因廠長邱能正指示必須以電焊加固，並告知電焊時間要求員工以掃地方式進行打掃清潔作業，被告謝俊卿使要求被告鄧文功進行電焊作業；被告謝俊卿工作期間均與廠長邱能正聯繫，但報價單需送予老闆即被告詹家銘簽核決定；被告謝俊卿以現場油漆味道濃厚乙情，判斷雅速達公司員工正在攪拌油漆；被告鄧文功在其經營事業體擔任專業電焊工；其施工有放置防火毯，電焊時火星向下墜落，遇空氣冷卻掉下，故防火毯擺放在地上防止點燃等事實



		三

		被告鄧文功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鄧文功在案發現場施工時下班，有看見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打掃與油漆；被告鄧文功施工時會將窗戶打開、下班後將窗戶關閉；被告鄧文功依照雇主即被告謝俊卿監督下進行電焊，被告鄧文功為勢弱之外籍移工，對於雇主交辦事項，無能力拒絕等事實



		四五

		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賴岳廷、張又升、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及告訴代理人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之指訴

		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及過失行為，造成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賴岳廷、張又升等之家屬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死亡；告訴人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受有傷害等事實



		六

		證人即被告謝俊卿之員工曾國龍於警局詢問時之證述

		證人曾國龍於工作接近尾聲時，上班施工有聞到油漆味，知道雅速達員工趁渠等下班離場後進入油漆，但不知道何時施作；案發時被告謝俊卿之員工曾國龍、同案被告朱冠綸（另為不起訴處分）、劉家豪等在收工具欲離去，聽見樓上跑步及碰撞聲，隨即看見黑煙衝出來等事實



		七

		證人即被告謝俊卿之員工劉家豪於警局詢問時之證述

		火災當時被告謝俊卿及所屬員工已經完工在收尾狀態；當日下午5時許，雅速達公司員工於下午5時進入工廠，並進行刷油漆作業等事實



		八

		順倉倉儲設備有限公司報價單 

		被告謝俊卿以65萬元代價，承做雅速達公司新租廠房即案發地點樓地板修建工程等事實



		九

		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案發地點廠房由雅速達公司與屋主簽立租約之事實



		十

		案發地點物品堆置圖

		被告謝俊卿等初步完成樓地板修建工程前，被告詹家銘已使員工搬運大量營業產品水冷扇外殼，堆積在樓地板上方即2樓地板處，業已啟用該工廠倉儲功能，卻未為保護員工身體、生命安全之消防、逃生設施等設備



		十一

		本署112年度相字第4、33、34、35號相驗卷宗、相驗屍體證明書4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暨鑑定報告書4份

		雅速達公司員工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因被告詹家銘、邱能正等未具備防火設施，並於命令員工等對地板擦油漆之際，由被告邱能正要求被告謝俊卿命被告鄧文功實施電焊加固作業，致生氣爆式火災，致生上開4人死亡；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均因工廠火災引起大面積燒灼傷、吸入灼傷及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等事實



		十二

		本署搜索扣押筆錄

		警持搜索票赴被告詹家銘經營雅速達公司及相關企業辦公室等址實施搜索，扣得被告詹家銘參與各部門例行性會議，對於營利事業設備、教育訓練及營業項目之採購、開發、生產等作業，均親自參與並簽核後，始得進行作業等被告詹家銘實際參與案發地點廠房各式設備決策，且決定生產品項進駐擺置即遷廠後，仍未就防止失火、逃生等危險可能，進行必要設備之施做；雅速達公司多次會議提及新廠房遷移及興建等討論，從未就以上維護員工安全之設備為討論購置；會議討論公安問題，亦未就合法申請建造執照或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其構造及設備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設置相當設備或措施為討論等事實



		十三

		刑案現場影像列印資料

		被告謝俊卿監督被告鄧文功施做電焊位置；案發現場1樓及2樓處火災後現場、2樓處擺放開蓋後之油漆桶、現場2樓部分窗戶緊閉影響易燃性溶劑氣體揮發並蓄積在室內等狀態等事實



		十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黃泰順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致生顏面部、前胸、雙上肢、雙膝等處佔體表面積53％三度燒傷之事實



		十五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

		告訴人張炳賢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受有煙毒性作用急性支氣管炎傷害之事實



		十六

		如毅診所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廖士鈞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害之事實



		十七

		臺中市政府消防隊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列印

		火災現場1樓、2樓放置物品配置情形、火災現場僅烤漆浪板屋頂脊兩側均輕微受燒燻黑、2樓烤漆浪板屋頂配棉隔熱層受燒碳化、掉落、燒失，裸露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嚴重；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關係人談話，研判起火處為廠房西側牆面南側1樓樓頂板與2樓樓地板交界處附近；排除蚊香、縱火、電器、香菸等因素引燃火災之可能；現場油漆成分含30％甲苯，該氣體較空氣重，有向下沉積特性，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關係人談話，研判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施工即電焊作業火花引燃油漆溶劑揮發氣體之可能性等事實



		十八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

		事業主雅速達公司及負責人即被告詹家銘、廠長即共犯邱能正等未設置通風換氣裝置設施於鋼構夾層貨架之情形；為避免員工因關東北側窗戶而踩踏地板漆面，使員工於塗刷完事故現場2樓地板北側後，即為關閉東北側窗戶，使油漆溶劑揮發氣體蓄積，引發瞬間燒爆之火災；雇主即被告詹家銘、共犯邱能正等，對於存有易燃氣體，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溶劑作業監督，被告詹家銘、邱能正等均未依照規定辦理等事實



		十九

		被告詹家銘陳報狀

		被告詹家銘已與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張又升、賴岳廷等達成和解之事實







二、核被告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同條後段過失重傷害；同法第276條過失致人於死等罪嫌。被告詹家銘另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違反第6條第1項安全設備及措施致發生死亡災害罪嫌。被告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亦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2項規定處罰。被告謝俊卿、鄧文功等，以一過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過失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致死等罪嫌；被告詹家銘以過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過失致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死亡、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等犯行，均屬想像競合犯，被告謝俊卿及鄧文功等，請從一重即過失致死處斷；被告詹家銘請從一重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之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建築法第91條第2項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
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
，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
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
　　築物者。
二、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者。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 77 條第 2 項或第 4 項之檢查、複
　　查或抽查者。
四、未依第 77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或申報者。
五、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
　　供人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六、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
　　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七、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
　　保險者。
八、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
　　者。
九、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4 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
　　作機械遊樂設施者。
十、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5 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
　　定合格之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 77 條
第 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
於死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6 個月以上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 6 條第 1 項或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致發生第 37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災害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勞安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詹家銘)





兼 代表 人  詹家銘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國棟律師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選任辯護人  許家瑜律師

            許漢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建築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

偵字第7678、13479 、56719 號），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

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

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條第二項之違

    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及設施規定，致生職業災害罪

    ，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二、詹家銘犯建築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前段之致人於死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伍年。

三、謝俊卿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9 行「樓地板修建工程」更正為「樓地板修建（含鋼構夾層貨架之組裝）工程」、第11行「簡稱鄧文功」後補充「（所涉過失致人於死等罪嫌另由本院審結）」；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雅速達公司）、詹家銘、謝俊卿於本院準備程序、簡式審判時之自白（本院卷第413 、434 頁）」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與量刑

㈠、罪名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負責人，並為被害人之雇主，

    依法負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卻疏未注意而違反上開規定

    ，致生被害人死亡災害，是核：

　⑴被告詹家銘所為，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②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同法第6 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致生死亡災害罪、③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供營業

    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

    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

　⑵被告雅速達公司，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

    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措施規定，致生死亡之職業災害罪，

    其為法人應依同條第2 項科以罰金刑；

　⒉被告謝俊卿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邱能正

    、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部分）、②刑法第284 條後段之

    過失致重傷害罪（黃泰順部分）、③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

    失傷害罪（張炳賢、廖士鈞部分）。　

㈡、想像競合犯

　⒈被告詹家銘以1 行為觸犯前開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

    ，從一重之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

    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

    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論處。　　

　⒉被告謝俊卿以1 行為觸犯上揭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

    ，從一重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論處。

㈢、爰審酌：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然於施工過程中，

    被告雅速達公司、詹家銘均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合法聘

    僱專業工業技師、營造業，亦未設置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

    適當設備或設施，確保勞工本於工作者應獲確保之生命及身

    體安全，輕忽工作者作業安全；被告謝俊卿疏於注意甲苯溶

    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要求鄧文功持電焊設備進行

    焊接，致發生本案事故，造成被害人死傷及被害人親屬難以

    平復之喪親至痛，所為實值非難。

　⒉被告等均坦承犯行，且被告詹家銘業與被害人邱能正、黃威

    志、張浩文、賴正得之家屬、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達成

    和解，有刑事陳報狀及和解書在卷可查（偵7678卷第313 至

    337 頁、本院勞安訴卷第79至85、439 至444 頁），賠償其

    等所受之損害，暨被告謝俊卿未與被害人等達成和（調）解

    或賠償其等損失或取得其等諒解之犯後態度。

　⒊兼衡被告等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勞

    安訴卷第435 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雅速達公司、詹

    家銘、謝俊卿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⒋本院再酌被告詹家銘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經此偵、審程序及

    刑之宣告，諒應知所警惕，守法慎行，故認為其所受刑之宣

    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

    併宣告緩刑5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宏偉、張添興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建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何惠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建築法第91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

之經營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

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

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

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73條第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

    者。

二、未依第77條第1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

    安全者。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77條第2項或第4項之檢查、複查或抽

    查者。

四、未依第77條第3項、第4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或申報者。

五、違反第77條之3第1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供人使

    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六、違反第77條之3第2項第1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用機械遊

    樂設施者。

七、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2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保險者。

八、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3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者。

九、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4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作機械遊

    樂設施者。

十、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5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定合格之

    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

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

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5百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

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

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7678號

　　　　　　　　　　　　　　　　　　112年度偵字第13479號

　　　　　　　　　　　　　　　　　　112年度偵字第56719號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3　　　　　　　　　　　　樓



　　兼代 表 人　詹家銘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王國棟律師

　　　　　　　　王柏硯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選任辯護人　黃鼎鈞律師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DANG VAN CONG（越南籍移工，中譯名鄧文功　　　　　　　　　　 ）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致死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詹家銘係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雅速達公司）之負

    責人兼總經理，負責雅速達公司所有業務決策，為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2條所定之之雇主，亦為建築法第77條所定之建築

    物之使用人；謝俊卿為順倉倉儲設備有限公司（設彰化縣○○

    鎮○○巷00○00號，另為不起訴處分，以下簡稱順倉公司）之

    實際負責人，民國111年12月1日，以順倉公司名義，與雅速

    達公司廠長邱能正（已歿，違反建築法等部分另為不起訴處

    分）以報價單方式，成立修建雅速達公司位在臺中市○○區○○

    路000巷00○0號違法廠房之樓地板修建工程，謝俊卿僱請越

    南籍移工DANG VAN CONG（中譯名鄧文功，以下簡稱鄧文功

    ），依謝俊卿之指示，搭建上址工廠鋼構夾層樓地板之修建

    工程。詹家銘明知上開工廠內樓地板等為建築物主要構造，

    且係供廠內員工即公眾工作使用之建築，應依法向主管機關

    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應合法聘僱專業工業技師、營造業

    ，始得依法興建，且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防範危

    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設施；對於勞工從事工作，負有

    為防止發火性物質、溶劑等引起火災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

    措施之義務，竟以上開廠房不符合建築法規相關向主管機關

    申請建築審查許可理由，明知員工進入上開修建中建築內，

    使用油漆刷等設備，沾吸具有揮發性、可燃性氣體甲苯之油

    漆塗料時，有義務設置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防止氣

    體、溶劑等缺氧引起等危害之通風、換氣措施，竟在上開建

    築物內未設置任何預防火災氣爆等氣體溶劑引起危害之滅火

    、灑水、通風、換氣等設備，於111年12月29日，責由廠長

    邱能正使勞工賴正得、張浩文、黃威志（前3人已歿）、黃

    順泰、張炳賢、廖士鈞、黃振育及越南籍移工NGUYEN THI（

    中譯名阮氏惠，以下簡稱阮氏惠）等人，於上開時間下午5

    時30分許，前往現場開啟含有易燃毒性氣體甲苯之油漆塗料

    、調配，分別在修建樓地板處塗漆上色；且為免入夜雨水滲

    入影響油漆揮發、無法快速乾涸，要求上開員工將所塗刷油

    漆完成之處緊閉窗戶，使油漆溶劑之易燃甲苯揮發蓄積於上

    開修建夾層上方。邱能正為使隨即到場之詹家銘，參與謝俊

    卿完成樓地板搭建之工程驗收，一面要求告知修建夾層樓地

    板已完工之工頭謝俊卿，於其完工並將工班撤退前，接受其

    最後3處樓地板、廠房牆面接縫處加固作業。謝俊卿雖看見

    邱能正與上開雅速達公司員工紛紛進入工廠後，循樓梯登上

    二樓作業，並有聞到油漆調配之相關氣味，竟疏於注意甲苯

    溶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直接依邱能正指出腳踏後

    出現塌陷處之地板接縫處，要求鄧文功持電焊設備，將鋼樑

    與牆樑焊接，為夾層樓地板鋼架加固支撐施工。嗣鄧文功持

    電焊設備，在上開廠房西側牆面之夾層樓地板交界處施工時

    ，電焊作業產生之火花，引燃樓地板上方油漆處溶劑後揮發

    蓄積而下降之氣體，使火勢以氣爆式向上開溶劑揮發氣體存

    在之夾層樓地板上側油漆處快速延燒，廖士鈞、黃振育、阮

    氏惠、黃順泰、張炳賢等一面逃生一面呼叫提醒眾人朝樓梯

    間逃生，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仍因逃生不及遭

    火噬，因大面積燒灼傷、吸入性灼傷、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黃泰順因而受有顏面部、前胸、雙上肢、雙膝等處佔體表面

    積53％三度燒傷；張炳賢受有煙毒性作用急性支氣管炎；廖

    士鈞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害。

二、案經本檢察官自動檢舉簽分、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

    告、黃威志之母鄭秀芸、賴正得之父賴岳廷、張浩文之父張

    又升、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委任告訴代理人林三元律

    師、廖宛淇律師告訴，及邱能正之妻吳佳慧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號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詹家銘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詹家銘為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兼總經理，每次租用及遷移廠房會議均有參加並為簽名決策；被告詹家銘並未以雅速達公司名義，向主管機關申請修建工程建造許可、未於上開供公眾工作場所，設置防火、防止氣爆及有毒氣體致使勞工缺氧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其構造與設備安全等措施；雅速達公司並無油漆施作之經營業務，但地板若有裂痕或脫漆，油漆工作都由工人每隔一陣子自行施作油漆；案發地點尚未為設置逃生、防火、滅火等設施；被告詹家銘於每月例會開會時與各單會主管會報時，交代小心規劃設施等事實 二 被告謝俊卿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謝俊卿為順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謝俊卿率工班於112年12月14日進場，從事整間工廠儲架興建，每日上午約9時進場，至下午5時至6時退場，樓地板施工之作業以螺絲鎖固鋼骨結構方式安裝，鋼架上放置木材後以螺絲鎖緊，工作期間均無使用電焊作業；本件案發時被告謝俊卿率工班及外籍移工鄧文功欲離去時，應同案被告邱能正之要求，先巡視驗收後，上2樓後下樓向被告謝俊卿要求為最後3處加固作業；被告謝俊卿要求被告鄧文功持電焊槍為焊燒鐵材作業，並非設計圖約定之施工方式，被告謝俊卿應廠長邱能正之要求進行加固作業；被告謝俊卿及其僱請勞工離去時，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廠房2樓進行油漆相關作業，之前於被告謝俊卿等工班離去時，曾有一次油漆作業，被告謝俊卿等雖未看見，惟前往施工時可以聞到雅速達公司員工油漆後遺留油漆味，雖不知悉樓上作業情形，但是有聞到油漆味道，因廠長邱能正指示必須以電焊加固，並告知電焊時間要求員工以掃地方式進行打掃清潔作業，被告謝俊卿使要求被告鄧文功進行電焊作業；被告謝俊卿工作期間均與廠長邱能正聯繫，但報價單需送予老闆即被告詹家銘簽核決定；被告謝俊卿以現場油漆味道濃厚乙情，判斷雅速達公司員工正在攪拌油漆；被告鄧文功在其經營事業體擔任專業電焊工；其施工有放置防火毯，電焊時火星向下墜落，遇空氣冷卻掉下，故防火毯擺放在地上防止點燃等事實 三 被告鄧文功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鄧文功在案發現場施工時下班，有看見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打掃與油漆；被告鄧文功施工時會將窗戶打開、下班後將窗戶關閉；被告鄧文功依照雇主即被告謝俊卿監督下進行電焊，被告鄧文功為勢弱之外籍移工，對於雇主交辦事項，無能力拒絕等事實 四五 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賴岳廷、張又升、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及告訴代理人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之指訴 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及過失行為，造成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賴岳廷、張又升等之家屬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死亡；告訴人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受有傷害等事實 六 證人即被告謝俊卿之員工曾國龍於警局詢問時之證述 證人曾國龍於工作接近尾聲時，上班施工有聞到油漆味，知道雅速達員工趁渠等下班離場後進入油漆，但不知道何時施作；案發時被告謝俊卿之員工曾國龍、同案被告朱冠綸（另為不起訴處分）、劉家豪等在收工具欲離去，聽見樓上跑步及碰撞聲，隨即看見黑煙衝出來等事實 七 證人即被告謝俊卿之員工劉家豪於警局詢問時之證述 火災當時被告謝俊卿及所屬員工已經完工在收尾狀態；當日下午5時許，雅速達公司員工於下午5時進入工廠，並進行刷油漆作業等事實 八 順倉倉儲設備有限公司報價單  被告謝俊卿以65萬元代價，承做雅速達公司新租廠房即案發地點樓地板修建工程等事實 九 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案發地點廠房由雅速達公司與屋主簽立租約之事實 十 案發地點物品堆置圖 被告謝俊卿等初步完成樓地板修建工程前，被告詹家銘已使員工搬運大量營業產品水冷扇外殼，堆積在樓地板上方即2樓地板處，業已啟用該工廠倉儲功能，卻未為保護員工身體、生命安全之消防、逃生設施等設備 十一 本署112年度相字第4、33、34、35號相驗卷宗、相驗屍體證明書4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暨鑑定報告書4份 雅速達公司員工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因被告詹家銘、邱能正等未具備防火設施，並於命令員工等對地板擦油漆之際，由被告邱能正要求被告謝俊卿命被告鄧文功實施電焊加固作業，致生氣爆式火災，致生上開4人死亡；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均因工廠火災引起大面積燒灼傷、吸入灼傷及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等事實 十二 本署搜索扣押筆錄 警持搜索票赴被告詹家銘經營雅速達公司及相關企業辦公室等址實施搜索，扣得被告詹家銘參與各部門例行性會議，對於營利事業設備、教育訓練及營業項目之採購、開發、生產等作業，均親自參與並簽核後，始得進行作業等被告詹家銘實際參與案發地點廠房各式設備決策，且決定生產品項進駐擺置即遷廠後，仍未就防止失火、逃生等危險可能，進行必要設備之施做；雅速達公司多次會議提及新廠房遷移及興建等討論，從未就以上維護員工安全之設備為討論購置；會議討論公安問題，亦未就合法申請建造執照或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其構造及設備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設置相當設備或措施為討論等事實 十三 刑案現場影像列印資料 被告謝俊卿監督被告鄧文功施做電焊位置；案發現場1樓及2樓處火災後現場、2樓處擺放開蓋後之油漆桶、現場2樓部分窗戶緊閉影響易燃性溶劑氣體揮發並蓄積在室內等狀態等事實 十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黃泰順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致生顏面部、前胸、雙上肢、雙膝等處佔體表面積53％三度燒傷之事實 十五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 告訴人張炳賢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受有煙毒性作用急性支氣管炎傷害之事實 十六 如毅診所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廖士鈞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害之事實 十七 臺中市政府消防隊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列印 火災現場1樓、2樓放置物品配置情形、火災現場僅烤漆浪板屋頂脊兩側均輕微受燒燻黑、2樓烤漆浪板屋頂配棉隔熱層受燒碳化、掉落、燒失，裸露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嚴重；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關係人談話，研判起火處為廠房西側牆面南側1樓樓頂板與2樓樓地板交界處附近；排除蚊香、縱火、電器、香菸等因素引燃火災之可能；現場油漆成分含30％甲苯，該氣體較空氣重，有向下沉積特性，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關係人談話，研判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施工即電焊作業火花引燃油漆溶劑揮發氣體之可能性等事實 十八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 事業主雅速達公司及負責人即被告詹家銘、廠長即共犯邱能正等未設置通風換氣裝置設施於鋼構夾層貨架之情形；為避免員工因關東北側窗戶而踩踏地板漆面，使員工於塗刷完事故現場2樓地板北側後，即為關閉東北側窗戶，使油漆溶劑揮發氣體蓄積，引發瞬間燒爆之火災；雇主即被告詹家銘、共犯邱能正等，對於存有易燃氣體，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溶劑作業監督，被告詹家銘、邱能正等均未依照規定辦理等事實 十九 被告詹家銘陳報狀 被告詹家銘已與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張又升、賴岳廷等達成和解之事實 

二、核被告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同條後

    段過失重傷害；同法第276條過失致人於死等罪嫌。被告詹

    家銘另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

    用人，違反第77條第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

    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違

    反第6條第1項安全設備及措施致發生死亡災害罪嫌。被告雅

    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亦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2項規定

    處罰。被告謝俊卿、鄧文功等，以一過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

    過失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致死等罪嫌；被告詹家銘以過

    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過失致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死亡、

    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等犯

    行，均屬想像競合犯，被告謝俊卿及鄧文功等，請從一重即

    過失致死處斷；被告詹家銘請從一重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建築法第91條第2項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　　築物者。二、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者。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 77 條第 2 項或第 4 項之檢查、複　　查或抽查者。四、未依第 77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或申報者。五、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　　供人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六、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　　用機械遊樂設施者。七、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　　保險者。八、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　　者。九、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4 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　　作機械遊樂設施者。十、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5 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　　定合格之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 77 條第 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違反第 6 條第 1 項或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致發生第 37條第 2 項第 1 款之災害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勞安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詹家銘)




兼 代表 人  詹家銘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國棟律師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選任辯護人  許家瑜律師
            許漢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建築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7678、13479 、56719 號），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條第二項之違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及設施規定，致生職業災害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二、詹家銘犯建築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前段之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伍年。
三、謝俊卿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9 行「樓地板修建工程」更正為「樓地板修建（含鋼構夾層貨架之組裝）工程」、第11行「簡稱鄧文功」後補充「（所涉過失致人於死等罪嫌另由本院審結）」；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雅速達公司）、詹家銘、謝俊卿於本院準備程序、簡式審判時之自白（本院卷第413 、434 頁）」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與量刑
㈠、罪名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負責人，並為被害人之雇主，依法負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卻疏未注意而違反上開規定，致生被害人死亡災害，是核：
　⑴被告詹家銘所為，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②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同法第6 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致生死亡災害罪、③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
　⑵被告雅速達公司，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措施規定，致生死亡之職業災害罪，其為法人應依同條第2 項科以罰金刑；
　⒉被告謝俊卿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部分）、②刑法第284 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黃泰順部分）、③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張炳賢、廖士鈞部分）。　
㈡、想像競合犯
　⒈被告詹家銘以1 行為觸犯前開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之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論處。　　
　⒉被告謝俊卿以1 行為觸犯上揭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論處。
㈢、爰審酌：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然於施工過程中，被告雅速達公司、詹家銘均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合法聘僱專業工業技師、營造業，亦未設置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設施，確保勞工本於工作者應獲確保之生命及身體安全，輕忽工作者作業安全；被告謝俊卿疏於注意甲苯溶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要求鄧文功持電焊設備進行焊接，致發生本案事故，造成被害人死傷及被害人親屬難以平復之喪親至痛，所為實值非難。
　⒉被告等均坦承犯行，且被告詹家銘業與被害人邱能正、黃威志、張浩文、賴正得之家屬、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達成和解，有刑事陳報狀及和解書在卷可查（偵7678卷第313 至337 頁、本院勞安訴卷第79至85、439 至444 頁），賠償其等所受之損害，暨被告謝俊卿未與被害人等達成和（調）解或賠償其等損失或取得其等諒解之犯後態度。
　⒊兼衡被告等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勞安訴卷第435 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雅速達公司、詹家銘、謝俊卿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⒋本院再酌被告詹家銘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諒應知所警惕，守法慎行，故認為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5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宏偉、張添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建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何惠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建築法第91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73條第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
二、未依第77條第1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77條第2項或第4項之檢查、複查或抽查者。
四、未依第77條第3項、第4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或申報者。
五、違反第77條之3第1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供人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六、違反第77條之3第2項第1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七、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2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保險者。
八、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3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者。
九、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4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作機械遊樂設施者。
十、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5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定合格之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7678號
　　　　　　　　　　　　　　　　　　112年度偵字第13479號
　　　　　　　　　　　　　　　　　　112年度偵字第56719號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3　　　　　　　　　　　　樓



　　兼代 表 人　詹家銘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王國棟律師

　　　　　　　　王柏硯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選任辯護人　黃鼎鈞律師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DANG VAN CONG（越南籍移工，中譯名鄧文功　　　　　　　　　　 ）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致死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詹家銘係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兼總經理，負責雅速達公司所有業務決策，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所定之之雇主，亦為建築法第77條所定之建築物之使用人；謝俊卿為順倉倉儲設備有限公司（設彰化縣○○鎮○○巷00○00號，另為不起訴處分，以下簡稱順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民國111年12月1日，以順倉公司名義，與雅速達公司廠長邱能正（已歿，違反建築法等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以報價單方式，成立修建雅速達公司位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0○0號違法廠房之樓地板修建工程，謝俊卿僱請越南籍移工DANG VAN CONG（中譯名鄧文功，以下簡稱鄧文功），依謝俊卿之指示，搭建上址工廠鋼構夾層樓地板之修建工程。詹家銘明知上開工廠內樓地板等為建築物主要構造，且係供廠內員工即公眾工作使用之建築，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應合法聘僱專業工業技師、營造業，始得依法興建，且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設施；對於勞工從事工作，負有為防止發火性物質、溶劑等引起火災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竟以上開廠房不符合建築法規相關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審查許可理由，明知員工進入上開修建中建築內，使用油漆刷等設備，沾吸具有揮發性、可燃性氣體甲苯之油漆塗料時，有義務設置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防止氣體、溶劑等缺氧引起等危害之通風、換氣措施，竟在上開建築物內未設置任何預防火災氣爆等氣體溶劑引起危害之滅火、灑水、通風、換氣等設備，於111年12月29日，責由廠長邱能正使勞工賴正得、張浩文、黃威志（前3人已歿）、黃順泰、張炳賢、廖士鈞、黃振育及越南籍移工NGUYEN THI（中譯名阮氏惠，以下簡稱阮氏惠）等人，於上開時間下午5時30分許，前往現場開啟含有易燃毒性氣體甲苯之油漆塗料、調配，分別在修建樓地板處塗漆上色；且為免入夜雨水滲入影響油漆揮發、無法快速乾涸，要求上開員工將所塗刷油漆完成之處緊閉窗戶，使油漆溶劑之易燃甲苯揮發蓄積於上開修建夾層上方。邱能正為使隨即到場之詹家銘，參與謝俊卿完成樓地板搭建之工程驗收，一面要求告知修建夾層樓地板已完工之工頭謝俊卿，於其完工並將工班撤退前，接受其最後3處樓地板、廠房牆面接縫處加固作業。謝俊卿雖看見邱能正與上開雅速達公司員工紛紛進入工廠後，循樓梯登上二樓作業，並有聞到油漆調配之相關氣味，竟疏於注意甲苯溶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直接依邱能正指出腳踏後出現塌陷處之地板接縫處，要求鄧文功持電焊設備，將鋼樑與牆樑焊接，為夾層樓地板鋼架加固支撐施工。嗣鄧文功持電焊設備，在上開廠房西側牆面之夾層樓地板交界處施工時，電焊作業產生之火花，引燃樓地板上方油漆處溶劑後揮發蓄積而下降之氣體，使火勢以氣爆式向上開溶劑揮發氣體存在之夾層樓地板上側油漆處快速延燒，廖士鈞、黃振育、阮氏惠、黃順泰、張炳賢等一面逃生一面呼叫提醒眾人朝樓梯間逃生，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仍因逃生不及遭火噬，因大面積燒灼傷、吸入性灼傷、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黃泰順因而受有顏面部、前胸、雙上肢、雙膝等處佔體表面積53％三度燒傷；張炳賢受有煙毒性作用急性支氣管炎；廖士鈞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害。
二、案經本檢察官自動檢舉簽分、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黃威志之母鄭秀芸、賴正得之父賴岳廷、張浩文之父張又升、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委任告訴代理人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告訴，及邱能正之妻吳佳慧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號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詹家銘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詹家銘為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兼總經理，每次租用及遷移廠房會議均有參加並為簽名決策；被告詹家銘並未以雅速達公司名義，向主管機關申請修建工程建造許可、未於上開供公眾工作場所，設置防火、防止氣爆及有毒氣體致使勞工缺氧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其構造與設備安全等措施；雅速達公司並無油漆施作之經營業務，但地板若有裂痕或脫漆，油漆工作都由工人每隔一陣子自行施作油漆；案發地點尚未為設置逃生、防火、滅火等設施；被告詹家銘於每月例會開會時與各單會主管會報時，交代小心規劃設施等事實



		二

		被告謝俊卿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謝俊卿為順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謝俊卿率工班於112年12月14日進場，從事整間工廠儲架興建，每日上午約9時進場，至下午5時至6時退場，樓地板施工之作業以螺絲鎖固鋼骨結構方式安裝，鋼架上放置木材後以螺絲鎖緊，工作期間均無使用電焊作業；本件案發時被告謝俊卿率工班及外籍移工鄧文功欲離去時，應同案被告邱能正之要求，先巡視驗收後，上2樓後下樓向被告謝俊卿要求為最後3處加固作業；被告謝俊卿要求被告鄧文功持電焊槍為焊燒鐵材作業，並非設計圖約定之施工方式，被告謝俊卿應廠長邱能正之要求進行加固作業；被告謝俊卿及其僱請勞工離去時，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廠房2樓進行油漆相關作業，之前於被告謝俊卿等工班離去時，曾有一次油漆作業，被告謝俊卿等雖未看見，惟前往施工時可以聞到雅速達公司員工油漆後遺留油漆味，雖不知悉樓上作業情形，但是有聞到油漆味道，因廠長邱能正指示必須以電焊加固，並告知電焊時間要求員工以掃地方式進行打掃清潔作業，被告謝俊卿使要求被告鄧文功進行電焊作業；被告謝俊卿工作期間均與廠長邱能正聯繫，但報價單需送予老闆即被告詹家銘簽核決定；被告謝俊卿以現場油漆味道濃厚乙情，判斷雅速達公司員工正在攪拌油漆；被告鄧文功在其經營事業體擔任專業電焊工；其施工有放置防火毯，電焊時火星向下墜落，遇空氣冷卻掉下，故防火毯擺放在地上防止點燃等事實



		三

		被告鄧文功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鄧文功在案發現場施工時下班，有看見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打掃與油漆；被告鄧文功施工時會將窗戶打開、下班後將窗戶關閉；被告鄧文功依照雇主即被告謝俊卿監督下進行電焊，被告鄧文功為勢弱之外籍移工，對於雇主交辦事項，無能力拒絕等事實



		四五

		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賴岳廷、張又升、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及告訴代理人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之指訴

		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及過失行為，造成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賴岳廷、張又升等之家屬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死亡；告訴人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受有傷害等事實



		六

		證人即被告謝俊卿之員工曾國龍於警局詢問時之證述

		證人曾國龍於工作接近尾聲時，上班施工有聞到油漆味，知道雅速達員工趁渠等下班離場後進入油漆，但不知道何時施作；案發時被告謝俊卿之員工曾國龍、同案被告朱冠綸（另為不起訴處分）、劉家豪等在收工具欲離去，聽見樓上跑步及碰撞聲，隨即看見黑煙衝出來等事實



		七

		證人即被告謝俊卿之員工劉家豪於警局詢問時之證述

		火災當時被告謝俊卿及所屬員工已經完工在收尾狀態；當日下午5時許，雅速達公司員工於下午5時進入工廠，並進行刷油漆作業等事實



		八

		順倉倉儲設備有限公司報價單 

		被告謝俊卿以65萬元代價，承做雅速達公司新租廠房即案發地點樓地板修建工程等事實



		九

		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案發地點廠房由雅速達公司與屋主簽立租約之事實



		十

		案發地點物品堆置圖

		被告謝俊卿等初步完成樓地板修建工程前，被告詹家銘已使員工搬運大量營業產品水冷扇外殼，堆積在樓地板上方即2樓地板處，業已啟用該工廠倉儲功能，卻未為保護員工身體、生命安全之消防、逃生設施等設備



		十一

		本署112年度相字第4、33、34、35號相驗卷宗、相驗屍體證明書4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暨鑑定報告書4份

		雅速達公司員工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因被告詹家銘、邱能正等未具備防火設施，並於命令員工等對地板擦油漆之際，由被告邱能正要求被告謝俊卿命被告鄧文功實施電焊加固作業，致生氣爆式火災，致生上開4人死亡；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均因工廠火災引起大面積燒灼傷、吸入灼傷及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等事實



		十二

		本署搜索扣押筆錄

		警持搜索票赴被告詹家銘經營雅速達公司及相關企業辦公室等址實施搜索，扣得被告詹家銘參與各部門例行性會議，對於營利事業設備、教育訓練及營業項目之採購、開發、生產等作業，均親自參與並簽核後，始得進行作業等被告詹家銘實際參與案發地點廠房各式設備決策，且決定生產品項進駐擺置即遷廠後，仍未就防止失火、逃生等危險可能，進行必要設備之施做；雅速達公司多次會議提及新廠房遷移及興建等討論，從未就以上維護員工安全之設備為討論購置；會議討論公安問題，亦未就合法申請建造執照或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其構造及設備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設置相當設備或措施為討論等事實



		十三

		刑案現場影像列印資料

		被告謝俊卿監督被告鄧文功施做電焊位置；案發現場1樓及2樓處火災後現場、2樓處擺放開蓋後之油漆桶、現場2樓部分窗戶緊閉影響易燃性溶劑氣體揮發並蓄積在室內等狀態等事實



		十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黃泰順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致生顏面部、前胸、雙上肢、雙膝等處佔體表面積53％三度燒傷之事實



		十五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

		告訴人張炳賢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受有煙毒性作用急性支氣管炎傷害之事實



		十六

		如毅診所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廖士鈞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害之事實



		十七

		臺中市政府消防隊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列印

		火災現場1樓、2樓放置物品配置情形、火災現場僅烤漆浪板屋頂脊兩側均輕微受燒燻黑、2樓烤漆浪板屋頂配棉隔熱層受燒碳化、掉落、燒失，裸露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嚴重；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關係人談話，研判起火處為廠房西側牆面南側1樓樓頂板與2樓樓地板交界處附近；排除蚊香、縱火、電器、香菸等因素引燃火災之可能；現場油漆成分含30％甲苯，該氣體較空氣重，有向下沉積特性，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關係人談話，研判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施工即電焊作業火花引燃油漆溶劑揮發氣體之可能性等事實



		十八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

		事業主雅速達公司及負責人即被告詹家銘、廠長即共犯邱能正等未設置通風換氣裝置設施於鋼構夾層貨架之情形；為避免員工因關東北側窗戶而踩踏地板漆面，使員工於塗刷完事故現場2樓地板北側後，即為關閉東北側窗戶，使油漆溶劑揮發氣體蓄積，引發瞬間燒爆之火災；雇主即被告詹家銘、共犯邱能正等，對於存有易燃氣體，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溶劑作業監督，被告詹家銘、邱能正等均未依照規定辦理等事實



		十九

		被告詹家銘陳報狀

		被告詹家銘已與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張又升、賴岳廷等達成和解之事實







二、核被告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同條後段過失重傷害；同法第276條過失致人於死等罪嫌。被告詹家銘另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違反第6條第1項安全設備及措施致發生死亡災害罪嫌。被告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亦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2項規定處罰。被告謝俊卿、鄧文功等，以一過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過失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致死等罪嫌；被告詹家銘以過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過失致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死亡、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等犯行，均屬想像競合犯，被告謝俊卿及鄧文功等，請從一重即過失致死處斷；被告詹家銘請從一重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之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建築法第91條第2項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
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
，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
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
　　築物者。
二、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者。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 77 條第 2 項或第 4 項之檢查、複
　　查或抽查者。
四、未依第 77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或申報者。
五、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
　　供人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六、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
　　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七、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
　　保險者。
八、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
　　者。
九、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4 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
　　作機械遊樂設施者。
十、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5 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
　　定合格之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 77 條
第 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
於死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6 個月以上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 6 條第 1 項或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致發生第 37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災害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勞安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詹家銘)





兼 代表 人  詹家銘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國棟律師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選任辯護人  許家瑜律師

            許漢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建築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7678、13479 、56719 號），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條第二項之違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及設施規定，致生職業災害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二、詹家銘犯建築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前段之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伍年。

三、謝俊卿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9 行「樓地板修建工程」更正為「樓地板修建（含鋼構夾層貨架之組裝）工程」、第11行「簡稱鄧文功」後補充「（所涉過失致人於死等罪嫌另由本院審結）」；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雅速達公司）、詹家銘、謝俊卿於本院準備程序、簡式審判時之自白（本院卷第413 、434 頁）」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與量刑

㈠、罪名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負責人，並為被害人之雇主，依法負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卻疏未注意而違反上開規定，致生被害人死亡災害，是核：

　⑴被告詹家銘所為，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②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同法第6 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致生死亡災害罪、③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

　⑵被告雅速達公司，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 項之違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措施規定，致生死亡之職業災害罪，其為法人應依同條第2 項科以罰金刑；

　⒉被告謝俊卿係犯：①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部分）、②刑法第284 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黃泰順部分）、③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張炳賢、廖士鈞部分）。　

㈡、想像競合犯

　⒈被告詹家銘以1 行為觸犯前開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之建築法第91條第2 項之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罪論處。　　

　⒉被告謝俊卿以1 行為觸犯上揭3 罪名，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論處。

㈢、爰審酌：

　⒈被告詹家銘為被告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然於施工過程中，被告雅速達公司、詹家銘均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合法聘僱專業工業技師、營造業，亦未設置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設施，確保勞工本於工作者應獲確保之生命及身體安全，輕忽工作者作業安全；被告謝俊卿疏於注意甲苯溶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要求鄧文功持電焊設備進行焊接，致發生本案事故，造成被害人死傷及被害人親屬難以平復之喪親至痛，所為實值非難。

　⒉被告等均坦承犯行，且被告詹家銘業與被害人邱能正、黃威志、張浩文、賴正得之家屬、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達成和解，有刑事陳報狀及和解書在卷可查（偵7678卷第313 至337 頁、本院勞安訴卷第79至85、439 至444 頁），賠償其等所受之損害，暨被告謝俊卿未與被害人等達成和（調）解或賠償其等損失或取得其等諒解之犯後態度。

　⒊兼衡被告等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勞安訴卷第435 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雅速達公司、詹家銘、謝俊卿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⒋本院再酌被告詹家銘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諒應知所警惕，守法慎行，故認為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5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宏偉、張添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建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何惠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建築法第91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73條第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

二、未依第77條第1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77條第2項或第4項之檢查、複查或抽查者。

四、未依第77條第3項、第4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或申報者。

五、違反第77條之3第1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供人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六、違反第77條之3第2項第1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

七、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2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保險者。

八、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3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者。

九、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4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作機械遊樂設施者。

十、未依第77條之3第2項第5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定合格之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7678號

　　　　　　　　　　　　　　　　　　112年度偵字第13479號

　　　　　　　　　　　　　　　　　　112年度偵字第56719號

　　被　　　告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3　　　　　　　　　　　　樓　　兼代 表 人　詹家銘　　選任辯護人　陳俊茂律師　　　　　　　　王國棟律師　　　　　　　　王柏硯律師　　被　　　告　謝俊卿　　選任辯護人　黃鼎鈞律師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DANG VAN CONG（越南籍移工，中譯名鄧文功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致死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詹家銘係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兼總經理，負責雅速達公司所有業務決策，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所定之之雇主，亦為建築法第77條所定之建築物之使用人；謝俊卿為順倉倉儲設備有限公司（設彰化縣○○鎮○○巷00○00號，另為不起訴處分，以下簡稱順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民國111年12月1日，以順倉公司名義，與雅速達公司廠長邱能正（已歿，違反建築法等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以報價單方式，成立修建雅速達公司位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0○0號違法廠房之樓地板修建工程，謝俊卿僱請越南籍移工DANG VAN CONG（中譯名鄧文功，以下簡稱鄧文功），依謝俊卿之指示，搭建上址工廠鋼構夾層樓地板之修建工程。詹家銘明知上開工廠內樓地板等為建築物主要構造，且係供廠內員工即公眾工作使用之建築，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建造執照，並應合法聘僱專業工業技師、營造業，始得依法興建，且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設施；對於勞工從事工作，負有為防止發火性物質、溶劑等引起火災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竟以上開廠房不符合建築法規相關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審查許可理由，明知員工進入上開修建中建築內，使用油漆刷等設備，沾吸具有揮發性、可燃性氣體甲苯之油漆塗料時，有義務設置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防止氣體、溶劑等缺氧引起等危害之通風、換氣措施，竟在上開建築物內未設置任何預防火災氣爆等氣體溶劑引起危害之滅火、灑水、通風、換氣等設備，於111年12月29日，責由廠長邱能正使勞工賴正得、張浩文、黃威志（前3人已歿）、黃順泰、張炳賢、廖士鈞、黃振育及越南籍移工NGUYEN THI（中譯名阮氏惠，以下簡稱阮氏惠）等人，於上開時間下午5時30分許，前往現場開啟含有易燃毒性氣體甲苯之油漆塗料、調配，分別在修建樓地板處塗漆上色；且為免入夜雨水滲入影響油漆揮發、無法快速乾涸，要求上開員工將所塗刷油漆完成之處緊閉窗戶，使油漆溶劑之易燃甲苯揮發蓄積於上開修建夾層上方。邱能正為使隨即到場之詹家銘，參與謝俊卿完成樓地板搭建之工程驗收，一面要求告知修建夾層樓地板已完工之工頭謝俊卿，於其完工並將工班撤退前，接受其最後3處樓地板、廠房牆面接縫處加固作業。謝俊卿雖看見邱能正與上開雅速達公司員工紛紛進入工廠後，循樓梯登上二樓作業，並有聞到油漆調配之相關氣味，竟疏於注意甲苯溶劑揮發之氣體具有高度易燃性，直接依邱能正指出腳踏後出現塌陷處之地板接縫處，要求鄧文功持電焊設備，將鋼樑與牆樑焊接，為夾層樓地板鋼架加固支撐施工。嗣鄧文功持電焊設備，在上開廠房西側牆面之夾層樓地板交界處施工時，電焊作業產生之火花，引燃樓地板上方油漆處溶劑後揮發蓄積而下降之氣體，使火勢以氣爆式向上開溶劑揮發氣體存在之夾層樓地板上側油漆處快速延燒，廖士鈞、黃振育、阮氏惠、黃順泰、張炳賢等一面逃生一面呼叫提醒眾人朝樓梯間逃生，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仍因逃生不及遭火噬，因大面積燒灼傷、吸入性灼傷、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黃泰順因而受有顏面部、前胸、雙上肢、雙膝等處佔體表面積53％三度燒傷；張炳賢受有煙毒性作用急性支氣管炎；廖士鈞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害。

二、案經本檢察官自動檢舉簽分、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黃威志之母鄭秀芸、賴正得之父賴岳廷、張浩文之父張又升、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委任告訴代理人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告訴，及邱能正之妻吳佳慧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號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詹家銘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詹家銘為雅速達公司之負責人兼總經理，每次租用及遷移廠房會議均有參加並為簽名決策；被告詹家銘並未以雅速達公司名義，向主管機關申請修建工程建造許可、未於上開供公眾工作場所，設置防火、防止氣爆及有毒氣體致使勞工缺氧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其構造與設備安全等措施；雅速達公司並無油漆施作之經營業務，但地板若有裂痕或脫漆，油漆工作都由工人每隔一陣子自行施作油漆；案發地點尚未為設置逃生、防火、滅火等設施；被告詹家銘於每月例會開會時與各單會主管會報時，交代小心規劃設施等事實 二 被告謝俊卿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謝俊卿為順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謝俊卿率工班於112年12月14日進場，從事整間工廠儲架興建，每日上午約9時進場，至下午5時至6時退場，樓地板施工之作業以螺絲鎖固鋼骨結構方式安裝，鋼架上放置木材後以螺絲鎖緊，工作期間均無使用電焊作業；本件案發時被告謝俊卿率工班及外籍移工鄧文功欲離去時，應同案被告邱能正之要求，先巡視驗收後，上2樓後下樓向被告謝俊卿要求為最後3處加固作業；被告謝俊卿要求被告鄧文功持電焊槍為焊燒鐵材作業，並非設計圖約定之施工方式，被告謝俊卿應廠長邱能正之要求進行加固作業；被告謝俊卿及其僱請勞工離去時，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廠房2樓進行油漆相關作業，之前於被告謝俊卿等工班離去時，曾有一次油漆作業，被告謝俊卿等雖未看見，惟前往施工時可以聞到雅速達公司員工油漆後遺留油漆味，雖不知悉樓上作業情形，但是有聞到油漆味道，因廠長邱能正指示必須以電焊加固，並告知電焊時間要求員工以掃地方式進行打掃清潔作業，被告謝俊卿使要求被告鄧文功進行電焊作業；被告謝俊卿工作期間均與廠長邱能正聯繫，但報價單需送予老闆即被告詹家銘簽核決定；被告謝俊卿以現場油漆味道濃厚乙情，判斷雅速達公司員工正在攪拌油漆；被告鄧文功在其經營事業體擔任專業電焊工；其施工有放置防火毯，電焊時火星向下墜落，遇空氣冷卻掉下，故防火毯擺放在地上防止點燃等事實 三 被告鄧文功於警局初詢及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鄧文功在案發現場施工時下班，有看見雅速達公司員工進入打掃與油漆；被告鄧文功施工時會將窗戶打開、下班後將窗戶關閉；被告鄧文功依照雇主即被告謝俊卿監督下進行電焊，被告鄧文功為勢弱之外籍移工，對於雇主交辦事項，無能力拒絕等事實 四五 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賴岳廷、張又升、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及告訴代理人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之指訴 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及過失行為，造成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賴岳廷、張又升等之家屬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死亡；告訴人黃泰順、張炳賢、廖士鈞等受有傷害等事實 六 證人即被告謝俊卿之員工曾國龍於警局詢問時之證述 證人曾國龍於工作接近尾聲時，上班施工有聞到油漆味，知道雅速達員工趁渠等下班離場後進入油漆，但不知道何時施作；案發時被告謝俊卿之員工曾國龍、同案被告朱冠綸（另為不起訴處分）、劉家豪等在收工具欲離去，聽見樓上跑步及碰撞聲，隨即看見黑煙衝出來等事實 七 證人即被告謝俊卿之員工劉家豪於警局詢問時之證述 火災當時被告謝俊卿及所屬員工已經完工在收尾狀態；當日下午5時許，雅速達公司員工於下午5時進入工廠，並進行刷油漆作業等事實 八 順倉倉儲設備有限公司報價單  被告謝俊卿以65萬元代價，承做雅速達公司新租廠房即案發地點樓地板修建工程等事實 九 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案發地點廠房由雅速達公司與屋主簽立租約之事實 十 案發地點物品堆置圖 被告謝俊卿等初步完成樓地板修建工程前，被告詹家銘已使員工搬運大量營業產品水冷扇外殼，堆積在樓地板上方即2樓地板處，業已啟用該工廠倉儲功能，卻未為保護員工身體、生命安全之消防、逃生設施等設備 十一 本署112年度相字第4、33、34、35號相驗卷宗、相驗屍體證明書4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暨鑑定報告書4份 雅速達公司員工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因被告詹家銘、邱能正等未具備防火設施，並於命令員工等對地板擦油漆之際，由被告邱能正要求被告謝俊卿命被告鄧文功實施電焊加固作業，致生氣爆式火災，致生上開4人死亡；邱能正、黃威志、賴正得、張浩文等均因工廠火災引起大面積燒灼傷、吸入灼傷及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等事實 十二 本署搜索扣押筆錄 警持搜索票赴被告詹家銘經營雅速達公司及相關企業辦公室等址實施搜索，扣得被告詹家銘參與各部門例行性會議，對於營利事業設備、教育訓練及營業項目之採購、開發、生產等作業，均親自參與並簽核後，始得進行作業等被告詹家銘實際參與案發地點廠房各式設備決策，且決定生產品項進駐擺置即遷廠後，仍未就防止失火、逃生等危險可能，進行必要設備之施做；雅速達公司多次會議提及新廠房遷移及興建等討論，從未就以上維護員工安全之設備為討論購置；會議討論公安問題，亦未就合法申請建造執照或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其構造及設備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設置相當設備或措施為討論等事實 十三 刑案現場影像列印資料 被告謝俊卿監督被告鄧文功施做電焊位置；案發現場1樓及2樓處火災後現場、2樓處擺放開蓋後之油漆桶、現場2樓部分窗戶緊閉影響易燃性溶劑氣體揮發並蓄積在室內等狀態等事實 十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黃泰順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致生顏面部、前胸、雙上肢、雙膝等處佔體表面積53％三度燒傷之事實 十五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 告訴人張炳賢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受有煙毒性作用急性支氣管炎傷害之事實 十六 如毅診所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廖士鈞因被告等及共犯邱能正違法或過失行為，受有雙耳二度燒傷等傷害之事實 十七 臺中市政府消防隊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列印 火災現場1樓、2樓放置物品配置情形、火災現場僅烤漆浪板屋頂脊兩側均輕微受燒燻黑、2樓烤漆浪板屋頂配棉隔熱層受燒碳化、掉落、燒失，裸露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嚴重；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關係人談話，研判起火處為廠房西側牆面南側1樓樓頂板與2樓樓地板交界處附近；排除蚊香、縱火、電器、香菸等因素引燃火災之可能；現場油漆成分含30％甲苯，該氣體較空氣重，有向下沉積特性，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及關係人談話，研判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施工即電焊作業火花引燃油漆溶劑揮發氣體之可能性等事實 十八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 事業主雅速達公司及負責人即被告詹家銘、廠長即共犯邱能正等未設置通風換氣裝置設施於鋼構夾層貨架之情形；為避免員工因關東北側窗戶而踩踏地板漆面，使員工於塗刷完事故現場2樓地板北側後，即為關閉東北側窗戶，使油漆溶劑揮發氣體蓄積，引發瞬間燒爆之火災；雇主即被告詹家銘、共犯邱能正等，對於存有易燃氣體，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溶劑作業監督，被告詹家銘、邱能正等均未依照規定辦理等事實 十九 被告詹家銘陳報狀 被告詹家銘已與告訴人吳佳慧、鄭秀芸、張又升、賴岳廷等達成和解之事實 

二、核被告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同條後段過失重傷害；同法第276條過失致人於死等罪嫌。被告詹家銘另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使用人，違反第77條第1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違反第6條第1項安全設備及措施致發生死亡災害罪嫌。被告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亦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2項規定處罰。被告謝俊卿、鄧文功等，以一過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過失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致死等罪嫌；被告詹家銘以過失行為，觸犯上開3人過失致傷害、重傷害、4人過失死亡、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等犯行，均屬想像競合犯，被告謝俊卿及鄧文功等，請從一重即過失致死處斷；被告詹家銘請從一重違反建築法第91條第2項之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0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建築法第91條第2項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　　築物者。二、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者。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 77 條第 2 項或第 4 項之檢查、複　　查或抽查者。四、未依第 77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或申報者。五、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未經領得使用執照，擅自　　供人使用機械遊樂設施者。六、違反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未依核准期限使　　用機械遊樂設施者。七、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　　保險者。八、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實施定期安全檢查　　者。九、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4 款規定置專任人員管理操　　作機械遊樂設施者。十、未依第 77 條之 3 第 2 項第 5 款規定置經考試及格或檢　　定合格之機電技術人員負責經常性之保養、修護者。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 77 條第 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違反第 6 條第 1 項或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致發生第 37條第 2 項第 1 款之災害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